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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3-050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偿划转暨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进展情况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瑞

泰新材”）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苏国泰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贸易”）发来的通知，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拟将

其所持有的国际贸易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张家港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产发集团”）。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披露的《江苏瑞泰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无偿划转暨实际控

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公司于近日收到产发集团的通知，经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国资委关于同意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所持瑞泰新材股份

的批复》（苏国资复[2023]61 号）批准，公司股东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产业资本”）拟将其持有公司 5,643,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无偿划转给产发集团（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以下简称“少数股份无

偿划转”）。 

少数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产业资本将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票，产发集团将

持有公司 5,643,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 

同时，产发集团将继续推进无偿划转获得国际贸易 100%股权事项，相关事

项全部完成后，产发集团预计将直接持有公司 5,643,400 股股份，并将通过国际

贸易间接控制公司 520,000,000 股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525,643,400 股股份，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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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股本的 71.68%。 

二、少数股份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一）划入方基本情况 

名称 张家港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国泰时代广场2幢1201室 

法定代表人 关恩超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CPN2X45C 

设立日期 2023年7月17日 

营业期限 2023年7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张家港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总部

管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国泰时代广场2幢1201室 

（二）划出方基本情况 

名称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业街1号楼 

法定代表人 朱龙友 

注册资本 72,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N8CKR4B  

设立日期 2016年12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6年12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张家港市暨阳湖开发发展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办公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构商务

代理服务，商务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

训）。 

通讯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业街1号楼 

（三）少数股份无偿划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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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张家港市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市级下属国有资本整体布局，

经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国资委关于同意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所持瑞泰新材股份的批复》（苏国资复[2023]61 号）批准，产

业资本拟将持有公司 5,643,400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产发集团，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0.77%。 

三、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少数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履行上市公司股份过户手续。 

2、产发集团将继续推进无偿划转获得国际贸易 100%股权事项，并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